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３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３－１２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至

２０１２－０３－１１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

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

基金单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投资者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

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

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

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咨询机构

１

、泰信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８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２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北京银

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北京证券（注：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

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东方证券、财富证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安证券 、海

通证券、华泰证券、民生证券、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渤海证

券、安信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国都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上海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平安证券 、光大证

券、万联证券、中航证券、金元证券、德邦证券、西藏同信证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宏源证券、恒泰证券、江海

证券、长城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齐鲁证券、国信证券、国金证券、长

江证券、大通证券、信达证券、华龙证券、国联证券、广州证券、五矿证券 、中信证券（浙江）。

３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全国统一客户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５３２ ７３２ ９３２ １３２ ３３２ ３８１ ８８１

末“四”位数：

１７３６ ３７３６ ５７３６ ７７３６ ９７３６ ６０３７ ８５３７ １０３７

３５３７

末“五”位数：

２４０１６ ４９０１６ ７４０１６ ９９０１６

末“六”位数：

０６６１８２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５

，

２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关

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

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星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９８

号文核准。 慈星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３０７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

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９．６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

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

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

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人

（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

售对象可自主选择在上海、北京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５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

包括国信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６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

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

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

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７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

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

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８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信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

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

均设定为

４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４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

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９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

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０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

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１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

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４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国信证券将按配

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３０

个号

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４０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１

，

２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

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

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回拨数

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４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

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

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４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结果以及配售对象

的报价情况。

１５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

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４

，

９０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

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６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

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stcn．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ｃｉ－ｘｉｎｇ．ｃｏｍ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提示公告》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周一）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上市提示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

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周三）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周四）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网下

申购款退款，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

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

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期间，在上海、北

京、深圳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Ｔ－５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紫金楼三楼盛事堂

１

号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Ｔ－４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

２

层聚宝厅

１

号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乙

９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Ｔ－３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

香格里拉

２

号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

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期间每个

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

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购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

申购数量为

４０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４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

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４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申

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对应的申购

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

发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

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

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

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

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

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

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３２０９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１８５

发行人：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

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光电”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９

号文核准。 远方光电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３０６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

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

数量的

２０％

，即

３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

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

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５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６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

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平安

证券自主推荐且已向协会报备的询价对象。

７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

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

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８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

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

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９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平安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

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

均设定为

５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

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３００

万股。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

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１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

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１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进行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５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

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６

个号码，每

个号码可获配

５０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

直接进行配售。

１３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

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５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

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４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

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５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周五）刊登的《杭州远

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详

细披露。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

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向网下回拨后仍

然申购不足；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

１７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

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五家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stcn．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

网站（

ｗｗｗ．ｅｖｅｒｆｉｎｅ．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周一）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

示公告》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

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周四）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周五）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推介安排

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

工作。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在上海、深圳、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Ｔ－６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紫金山大酒店

四层紫金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Ｔ－５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格里拉宴会厅

２

深圳市福田区

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Ｔ－４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国宾酒店

二层大宴会

１

厅

北京市西城区

阜成门外大街甲

９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

２２６２１０５８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

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

申购数量为

５０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５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

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３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１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

２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

报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

购；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

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累计申报数量超

过

３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５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任一档申

报数量不符合

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

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

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建根

住 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６６９

号

１

号楼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８３３３

联系人：楼琼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

２２６２１０５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3

2012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一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７３

号文

）

核准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小企业路演网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相关人员

。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

Ｔ－６

日

）

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

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深圳茂

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２

”位数

００

末“

４

”位数

０１９５ ２１９５ ４１９５ ６１９５ ８１９５ ９６７１ ４６７１

末“

５

”位数

４７０３３ ５９５３３ ７２０３３ ８４５３３ ９７０３３ ０９５３３ ２２０３３ ３４５３３

末“

６

”位数

３３１３８０ ５３１３８０ ７３１３８０ ９３１３８０ １３１３８０

末“

７

”位数

０７６９２４９ ２９６３２８９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８

，

８６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星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９８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

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stcn．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ｃｉ－ｘｉｎｇ．ｃｏｍ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

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 行 股 数

６

，

１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

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

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３

月

２０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

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华东轻纺针织城三期

６

号楼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６３９３２２７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发行人：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９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ｖｅｒｆｉｎｅ．ｃｎ

），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

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

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

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６６９

号

１

号楼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８３３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

２２６２１０５８

发行人：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保荐人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